
彰化大佛一甲子寫生比賽 

一、 活動目的： 

1. 培養美術創作能力，啟發學生對美學藝術之學習興趣，使其融入學習及

生活脈絡中。 

2. 啟動藝術、文化、歷史、故鄉之交流，進而提昇學生的寫生、美術創作

能力。  

3. 幫助心靈成長，培育人文情懷，涵養終生學習。 

二、 主辦單位：彰化縣員青書畫會、彰化大佛一甲子禮讚委員會、財團法人滄

洲文化教育基金會、彰化縣福慧行願社、彰化縣公益頻道。 

三、 協辦單位：中美兄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、勝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、彰化藝

術高中、員林高中、彰安國中、明倫國中、 

四、 寫生主題：彰化八卦山大佛。 

五、 實施方式： 

1. 寫生對象：幼兒園全家寫生、國小、國中、高中、社會青年、藝術專業

從事人員。 

2. 組別：幼兒園全家寫生組、國小組、國中組、高中組，共四組。 

3. 寫生日期：110 年 4月 11 日 9時起至 12 時止。 

4. 畫畫方式：現場寫生，於 6月 13 日上午十時在彰化縣文化局五樓舉行

「彰化大佛一甲子」美展開幕暨頒獎典禮，贈送畫冊及頒獎。 

5. 注意事項： 

(1) 本次寫生以現場為據、以彰化大佛為題目。 

(2) 每人限投稿一幅。 

(3) 作品未曾於校內外、媒體或網路上公開發表或出版，並未曾參加其

他徵稿活動，不得冒名頂替，或者代人投稿。 

(4) 作品不得抄襲他人著作或妨礙他人著作，稿件經評審入選後，期註

作所有權屬於彰化大佛一甲子禮讚委員會及彰化縣福慧行願社，作

者不得另作其他用途。 

(5) 幼兒園全家寫生，係為評分，作品自行攜回紀念，主辦單位提供紙

及蠟筆用具，以全家寫生為主。 



(6) 國小、國中、高中各組，由評審委員選出第一名一名、第二名二人、

第三名三人、佳作 10-20 人(視作品由評審決定)，交至現場工作組

交件。 

(7) 應徵稿件不管得獎與否一律不退件，請自行影印保留底稿，作品可

由主辦單位擇優刊錄於紀念特刊、及交委員會收藏、處分。 

(8) 得獎獎項與名額，主辦單位得視報名情況調整之，獎項得為從缺。 

6. 評審作業：延請美術首席顧問趙宗宋、邀集袁金塔教授(臺灣師大美術系

名譽教授)、莊連東教授(臺灣師大美術系前系主任)、施南生老師(臺灣

師大美術系畢業，國內資深知名水彩畫家)，組成評審團。 

7. 獎勵方式：分三組，國小、國中、高中各組，由評審委員選出第一名一

名、第二名二人、第三名三人、佳作各十名，獎品如下：  

            第一名：8000 元  獎學金/每組 1人     

            第二名：5000 元  獎學金/每組 2人     

            第三名：3000 元  獎學金/每組 3人     

            佳  作：1000 元  獎學金/每組 10-20 人(視作品由評審決定)     

六、本活動計畫呈主任委員核可後實施辦理，修正時亦同。 

七、如有未盡事宜另行通知。 

 


